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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

关于北京景星麟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举办大唐西市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文物标的审核的批复

北京景星麟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举办大唐西市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请示》收悉。我局于2019年3月28日组织专家对你公司申报的文物类标的进行了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拍卖管理办法》、《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办法》和我局对文物拍卖管理的相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经审核，本场拍卖会（举办时间：2019年4月19日—4月21日）申报的瓷杂类标的521件，属于文物监管范围的标的503件。申报的钱币类标的10件，属于文物监管范围的标的10件。申报的古籍碑帖类标的520件，属于文物监管范围的标的431件。其中第1230号“龙纹金带板一套 20”、第1231号“湿婆与帕尔瓦蒂造像”、第1232号“健拓罗头像”、第1233号“象鼻财神”、第1234号“君主像”、第1323号“彩绘镜”、第1325号“草叶纹镜”、第1402号“蠓咬蛇钮纹镜”、第2294号“大清帝国全图”共计9件文物予以撤拍，其余涉及文物监管范围的标的均可上拍。本批复不作为对标的真伪、年代、品质及瑕疵等方面情况的认定。

你公司应在申报审批的范围内组织拍卖会，并在拍卖活动结束后30日内，将此次拍卖活动情况以及拍卖文物记录备案材料以书面形式上报我局。 

你公司对本批复如有异议，可向本机关监察部门(64001627)投诉；或者于接到本批复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或国家文物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于接到本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批复。
北京市文物局        

        2019年3月29日      

    (联系人：张  丹；联系电话：89150657)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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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文物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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